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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发布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体局）、招

生办（教育考试中心），各市直初中（单
位、报名点）：

为了全面贯彻《2022年南通市中
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加强全市中等
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管理，现将有
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志愿填报时间

5月27日~6月2日下午5:00 考
生网上填报志愿、签字确认，学校确认。

7 月 22 日~7 月 24 日下午 5:00
公布职业类学校未完成计划，未被录
取的考生网上填报征求志愿，不需要
签字确认。

二、志愿录取批次

1.提前批次：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
2.第一批次：普通高中
第1小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民

办高中国际化教育实验班，普通高中艺
体、科技特长生填报)

第2小批：普通高中〔依据志愿、中
考成绩统一投档录取的考生填报，各县
（市、区）自定填报批次〕

3.第二批次：职业类学校
第1小批：省现代职教体系“3+4”

试点项目
第2小批：师范类（含艺体）统招

生、师范类委托培养
第3小批：五年制高职（技师）
4.第三批次：其他职业类（含技工）

学校

三、投档录取办法

根据省教育厅下发的普通高中和
职业学校招生录取的有关文件规定，全
市中招录取工作在南通市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考试管理系统平台上统一实施
网上录取，全市中等学校招生录取一律

在中考后进行，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一）投档录取原则
按照公布的招生计划，根据考生中

考成绩、综合素质评定结果、学业水平
测试成绩等和考生填报志愿，分批次投
档录取，同一批次志愿为平行志愿（各
县高中录取以自行确定的志愿方式为
准）。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

（二）投档录取办法
1.师范生
师范生录取分乡村教师定向师范

生（含艺体类）、师范艺体类统招生、师
范普通类统招生（含师范类委托培养）
三类录取。

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含艺体类）
录取。在全市统一划定最低控制分数
线上，按照各地招生计划和专业，对专
业面试合格（艺体生还须达到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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